
保險費信用卡付款授權書(團體保險適用) 

保單號碼                                  主
被
保
險
人
確
認
欄 

本人已詳閱及瞭解「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並同意「保險費信用卡付
款約定條款」。 

                                                        
主被保險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輔助人)簽章：                     (請註明關係：      ) 
※以上簽章應由主被保險人本人親自為之，且簽章樣式需與要保文件相同；簽章者如為七足歲以下，
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簽，如為未成年(或已受有監護宣告/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應由法定代理人
(或監護人/輔助人，以下同)簽章確認；被保險人及法定代理人簽章樣式與原要保文件不符時，須
同時辦理變更簽章樣式。 

要 保 人 
(要保單位) 

                                

■授權人資料 

授權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生日(民國) 
 

國籍 
□本國 
□其他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 
 

授權人身分 
□被保險人 □受益人      ※若非被保險人及受益人時需檢附關係證明。 
被保險人之 □配偶 □子女 □父母 □(外)祖父母 □兄弟姐妹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 

發卡機構               銀行 卡別 □VISA  □MASTER  □JCB 

信用卡卡號                 ─                  ─                  ─                 
有效 
期限 

      /      (月/西元年) 

※本人已詳閱及瞭解「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並同意「保險費信用卡付款約定條款」。 
※本人同意繳入台灣人壽之款項若有退還必要者，台灣人壽得逕行退還至原授權信用卡帳戶。 
                                                                   

授權人(持卡人)簽名                                           
（持卡人請與信用卡簽名樣式一致）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保險費信用卡付款約定條款： 
1.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授權人)茲授權信用卡發卡機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以下合稱甲方)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乙方)，得自授權人

所指定之信用卡帳戶內請款，代為支付本授權書所載保險單(以下簡稱保險單)之應繳保險費(以下稱保險費)予乙方。 
2. 本授權書所稱授權人限被保險人、受益人，或為被保險人之配偶、子女、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輔助人)，若非被保險人

及受益人時需檢附關係證明。 
3. 授權人若非被保險人本人者，雖授權人與乙方無保險契約關係，但對乙方依授權書約定在其甲方信用卡帳戶扣得之保險費，應自負授權責任，概與乙方

無關。 
4. 本授權書如因內容填寫不全、錯誤或其他原因致甲方或乙方無法辦理信用卡請款者，不生授權之效力，且若授權人無特別聲明，乙方得將繳費方式更

改為自行繳費。被保險人及授權人如欲再為信用卡付款，應與乙方重新約定信用卡付款日期始生效力。乙方未自甲方收受保險費前，被保險人不得主
張保險費已繳付。 

5. 本授權書上所載之任一保險單資料，如因填寫錯誤致授權不生效力，或嗣後因契約變更或其他原因而終止授權者，不影響其他保險單之授權內容及效
力。 

6. 本授權書所載保險單之保險費嗣後如有異動，並不影響本授權書之效力；授權人對請款之保險費或其他相關事宜若有疑義時，應逕行洽詢乙方釐清，概
與甲方無關。 

7. 保險契約如經撤銷、終止、解除或其他原因而失效後，如甲方因作業時差或其他因素仍至授權信用卡帳戶請款並交付保險費者，保險契約並不因此而有
效，乙方得將請款款項無息退還至授權人原信用卡帳戶。 

8. 授權人如以同一信用卡卡號同時交付兩筆(含)以上保險單之保險費時，甲方得衡量授權人之信用卡可用餘額與保險費狀況後自行決定各筆扣款之先後順
序，被保險人及授權人不得有異議。 

9. 本授權書資料不論審核通過與否或保險單是否成立，均由乙方保存，不予發還。 
10. 乙方依約向授權人請款後，授權人若未於信用卡帳單上所載繳費截止日前繳費時，所產生之信用卡循環利息依甲方之規定辦理，且前揭利息不適用各

保險單之保險契約寬限期約定。 
11. 授權人與甲方之信用卡契約關係消滅或其他原因，致甲方未能付款予乙方者，授權人應通知被保險人自行於保險單約定期間內，主動向乙方繳交該期

保險費。 
12. 被保險人、授權人及乙方均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授權書。本授權書終止後，被保險人應另以其他方式繳付保險費，惟被保險人若無特別聲明，乙

方得將繳費方式更改為自行繳費。如甲方與乙方間終止合作關係後，授權人不得以本授權書所載之信用卡帳戶請款繳付指定保險費，本授權書之效力
自動終止。 

13. 乙方於保險單之保險費到期時，得逕向甲方請求給付當期保險費，並由授權人依相關信用卡約定向甲方履行繳款義務；如授權人新辦信用卡且於該新
卡開卡程序完成前已依本授權書授權付款者，亦同。 

14. 授權人如有冒用他人信用卡之行為，須自負法律責任，概與甲方、乙方無關，甲方、乙方並保留法律訴訟之權利。 
15. 本約定條款未盡事宜，悉依甲方、乙方慣例及相關法令辦理，另被保險人及授權人同意乙方得基於業務需要修改本授權書之內容。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向台端告知下
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1. 蒐集之目的：本公司依法務部公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識別」，並參酌本公司行業特性以人身保險業務（001）及其他經營合於營

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181）為特定目的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2.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要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其他關係人之姓名、地址、電話、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職業、電子郵件、金融機構帳戶、

保單號碼、保單細節及本公司各類業務所需文件、表單或申請書內容等個人資料。 
3. 個人資料之來源：經台端之關係人因與本公司間契約或類似契約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並由前開關係人所提供。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方式：（1）期間：依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2）對象：本（分）公司、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信用
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中心、業務委外機構、與本公司有再保業務往來之公司、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3）地區：上述對象
之所在地區。（4）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5. 台端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1)得向本公司行使之權利：A、查詢、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B、請求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刪除。(2)行使權利之方式：以書面或撥
打本公司 0800-099-850或(02)8170-5156客服專線方式。 

6. 台端若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恐致遲延或無法提台端相關服務或給付。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受理傳真專線： 

  總公司：(02)66031911     台北：(02)23810521     新竹：(03)5254464     台中：(04)22522719 

嘉義：(05)2315481      台南：(06)2290452      高雄：(07)5363778     東部：(03)835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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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 QR code 

查看申請書回寄地址 


